
行政院公報 第 019 卷 第 122 期  20130702  內政篇 

24196 

公告及送達 

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28 日 

台內營字第 1020806603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部分條文及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71 條之 1 條

文。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內政部。 
二、修正之依據：建築法第 97 條。 
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部分條文及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71 條之 1 修正草案詳如

附件。本案另詳載於本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cpami.gov.tw）。 
四、 對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見

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二) 地址：臺北市八德路 2 段 342 號 
(三) 電話：(02)87712345 轉 2689 
(四) 傳真：(02)87712709 
(五) 電子信箱：cpamail@cpami.gov.tw 

部  長 李鴻源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部分條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

總說明 

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三十四年二月二十六日發布施行後，歷經八十九次修正

施行。為利銜接各建築設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之相關法令規定，建築設備編確有整體檢討

之必要，本次修正第二章給水排水系統及衛生設備條文，修正方向以原則或提示性內容為主，技

術性、專業性等相關規定以另定規範方式辦理，或回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令規定。另為配合

我國推動光纖網路之建設，預留建築物資訊通信相關管線整合空間，爰修正建築設備編第八章電

信設備條文。 
另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自九十九年五月十九日修正明定作業廠房單層樓地

板面積不得小於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惟施行迄今，部分申請案因都市計畫變更、土地徵收或情況

特殊等不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事由，確有無法符合上開規定而無法建築之情況，為保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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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之權益及公平、合法之使用，爰增訂不受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單層樓地板面積限制之

規定。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建築設備編第二章給水排水系統及衛生設備條文，共計修正十二條，其中包括刪除八

條。（修正條文建築設備編第二章第二十六條至第三十七條） 
二、 增訂電信設備與資訊通信設備設置設備室及建築物設置中央監控室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

建築設備編第八章第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 
三、 增訂作業廠房因不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事由，不受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

項單層樓地板面積限制之規定。（修正條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章 給水排水系統及衛生設

備 
第二章 給水排水系統及衛生設

備 
章名未修正 

（刪除） 第一節 給水排水系統 一、 節名刪除。 
二、 因本章涉及給水排水系

統、衛生設備及污水處

理等相關規定，為避免

因節名稱混淆規定內

容，爰刪除節次等文字

以資明確。 

第二十六條 建築物給水排水系

統設計裝設及設備容量、管徑

計算，除自來水用戶用水設備

標準、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

準，以及各地區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外，應依本章及建築物

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規

定辦理。 
前項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

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定之。 

第二十六條 建築物給水排水系

統之裝設，應依本節及各地區

有關之規定辦理。 
前項給水系統，並應依自

來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規定辦

理。 

一、 明確詳列應依據辦理之

其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相關規定。 
二、 增訂第二項授權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訂定建築物

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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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刪除） 第二十七條 （材料）給水或排

水管路之鋼管、鑄鐵管、鐵

管、鉛管、銅管硬質塑膠管及

其配件，均應符合中國國家標

準，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之其他材料所製成者。 

一、 本條刪除。 
二、 因本規則總則編已明定

建築物應用之各種材料

及設備規格應符合國家

標準規定，次據自來水

用戶用水設備標準第十

九條已有相關規定，且

查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八○七給水用橡

膠軟管、CNS 四○五

三之一自來水用硬質聚

氯 乙 烯 塑 膠 管 、 CNS
一一七七四自來水用內

襯聚氯乙烯塑膠硬質管

之鋼管……等，已明定

管材材料規格標準，爰

刪除本條條文。 

第二十八條 給水、排水及通氣

管路全部或部分完成後，應依

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

規範進行管路耐壓試驗，確認

通過試驗後始為合格。 

第二十八條 （管路試驗）給水

管路全部或部份完成後，應加

水壓試驗，試驗壓力不得小於

十公斤／平方公分或該管路通

水後所承受最高水壓之一倍

半，並應保持六十分鐘而無滲

漏現象為合格。 
排水及通氣管路完成後，

應依左列規定加水壓試驗，並

應保持六十分鐘而無滲漏現象

為合格，水壓試驗得分層、分

段或全部進行： 
一、 合部試驗時，除最高開口

外，應將所有開口密封，

自最高開口灌水至滿溢為

止。 
二、 分段試驗時，應將該段內

除最高開口外之所有開口

一、 查自來水法施行細則第

五條、自來水用戶用水

設備標準第三十一條已

有壓力試驗相關規定，

爰刪除現行條文有關水

壓試驗標準內容。 
二、 增訂給水、排水及通氣

管路完成後，應依建築

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

術規範第四章規定試驗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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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並灌水使該段內管

路最高接頭處有三‧三公

尺以上之水壓。 
三、 分層試驗時，應採用重疊

試驗，使管路任一點均能

受到三‧三公尺以上之水

壓。 

第二十九條 給水排水管路之配

置，在確保安全、預防腐蝕、

避免污染的原則下，依建築物

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設

計之。 
排水系統應裝設衛生上必

要之設備，並應檢討設置截留

器及分離器。 
未設公共污水下水道或專

用下水道之地區，沖洗式廁所

排水及生活雜排水皆應納入污

水處理設施加以處理，污水處

理設施之放流口應高出排水溝

經常水面三公分以上。 
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

排水之排水管路應與雨水排水

管路分別裝設，不得共用。 
住宅及集合住宅設有陽臺

之每一住宅單位，應至少於一

處陽臺設置生活雜排水管路，

並予以標示。 

第二十九條 給水排水管路之配

置，應依左列規定： 
一、 不得影響建築物安全，並

不受腐蝕、變形、沉陷、

震動或載重影響，而產生

滲漏。 
二、 埋入地下或構造體內之管

路，應有預防腐蝕之措

施。 
三、 不得配置於昇降機道內。

四、 露明管路應依照國家標準

規定，塗漆明顯標誌。 
五、 自備水源之給水管路，不

得與公共給水管路相連

接。 
六、 供飲用之給水管路不得與

其他用途管路相連接，其

放水口應與各種設備之溢

水面保持適當之間距，或

裝置逆流防止器。 
七、 給水管路不得埋設於排水

溝內，並應與排水溝保持

十五公分以上之間隔；與

排水溝相交時，應在排水

溝之頂上通過。 
八、 貫穿防火區劃牆之管路，

於貫穿處二側各一公尺範

圍之內，應為不燃材料製

一、 查自來水法第四十七

條，自來水用戶用水設

備標準第十一條、第十

八條、第二十一條、第

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

已有給水排水管路之配

置規定，爰刪除現行條

文部分內容。 
二、 原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

款規定移列至建築物給

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

範第二章至第四章。 
三、 排水系統上應裝設之衛

生上必要設備訂於建築

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

術規範第四章。 
四、 原第三十六條應裝設截

留器或分離器之規定移

列至本條第二項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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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管類。但配置於管道

間內者，不在此限。 
九、 左列設備之出水口，應用

間接排水，並應保持五公

分以上之空隙： 
(一) 冰箱、冰櫃、洗滌槽、

蒸氣櫃等有關食品飲料

貯存或加工之設備。 
(二) 給水水池及水箱之溢、

排水管。 
(三) 蒸餾器、消毒器等消毒

設備。 
(四) 洗碗機。 
(五) 安全閥、蒸氣管及溫度

超過攝氏六十度之熱水

管。 
十、 排水系統應裝存水彎、清

潔口、通氣管及截留器或

分離器等衛生上必要之設

備。 
十一、 未設公共污水下水道或

專用下水道之地區，沖

洗式廁所排水及生活雜

排水皆應納入污水處理

設施加以處理，污水處

理設施之放流口應高出

排水溝經常水面三公分

以上。 
十二、 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

雜排水之排水管路應與

雨水排水管路分別裝

設，不得共用。 
住宅及集合住宅設有陽臺

之每一住宅單位，應至少於一

處陽臺設置生活雜排水管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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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予以標示。 

第三十條 （刪除） 第三十條 （給水管）給水系統

管徑大小應依左列規定： 
一、 給水進水管之大小，應能

足量供應該建築物內及其

基地各種設備所需水量，

但不得小於十九公厘。水

量應以設備種類，數量及

同時使用率兩類因素決定

之。 
二、 自應水管接至各種設備之

給水支管，其管徑應以水

力分析計算之，但不得小

於左表規定： 

衛生設備 管徑（公厘）

浴盆 十三 

飲水器 十 

廚房水盆 
（家庭用） 

十三 

廚房水盆 
（公共用） 

十九 

洗面盆 十 

淋浴 十三 

拖布盆 十三 

小便器（水箱） 十三 

小便器 
（沖水閥） 

十三 

大便器（水箱） 十 

大便器 
（沖水閥） 

二十五 

 
三、 給水管出口最低水壓每平

方公分不得小於○‧五六

公斤，但沖水閥不得小於

一公斤。 

一、 本條刪除。 
二、 查自來水用戶用水設備

標準第五條、第九條、

第十條、第十三條、第

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已有給排水系統管徑大

小相關規定，且現行條

文屬設計細節，已另訂

於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

設計技術規範第三章

中，爰刪除本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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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自來水水壓不足供

應建築物衛生設備用水需要

時，得依左列規定，設置重力

水箱、壓力水箱或其他加壓設

備。 
一、 重力水箱、壓力水箱或其

他加壓設備之水泵，應自

附設之蓄水池抽水，不得

直接連接公共給水管，蓄

水池之有效容量，不得小

於水箱之容量。 
二、 住宅用重力水箱之容量不

得小於該水箱供應總人數

最大時給水量之二倍。 
三、 蓄水池及水箱不得用有於

水質之材料建造，頂蓋及

入孔必須嚴密，通氣口應

加設防蟲網。 
四、 水箱應設溢流管，管口應

加設防蟲網。溢流管管

徑，應依左表規定。 

溢流管管徑

（公厘） 
水箱容量

（噸） 

25 2.8 以下 

38 2.9-5.6 

50 5.7-12.2 

63 12.3-19.0 

75 19.1-28.0 

100 28.1 以上 

 
五、 水箱底應設清洗用之洩水

管及止水閥。 

一、 本條刪除。 
二、 查自來水用戶用水設備

標準第六條、第七條、

第十三條已有給水箱及

加壓設備相關規定，且

現行條文屬設計細節，

已另訂於建築物給水排

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第

三章中，爰刪除本條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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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排水管）排水管

管徑及坡度，應依左列規定：

一、 橫支管及橫主管管徑小於

七十五公厘（包括七十五

公厘）時，其坡度不得小

於五十分之一，管徑超過

七十五公厘時，不小於百

分之一。 
二、 因情形特殊，橫管坡度無

法達到前款規定時，得予

減小，但其流速每秒不得

小於六十公分。 
三、 估算衛生設備排水量之數

值，稱為設備單位。各種

設備之設備單位，應依左

表規定：（如附表） 
四、 前款表內未列之衛生設

備，應依左表規定以存水

彎管徑估算其設備單位：

（如附表） 
五、 依橫支管、立管及橫主管

所容納設備單位數量配管

時，其管徑不得小於左列

二表之規定，但立管管徑

不得小於接入該管之最橫

支管管徑。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行條文屬排水管徑及

坡度之設計細節規定，

已另訂於建築物給水排

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第

四章中，爰刪除本條條

文。 

第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存水灣）除設備

本身連有存水彎者外，衛生設

備應依本編第二十九條第十款

規定裝設封水存水彎，再與排

水管連接。存水彎之位置及構

造，應依左列規定： 
一、 設備落水口至存水彎堰口

之垂直距離，不得大於六

十公分。 

一、 本條刪除。 
二、 查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

標準第三十一條已有存

水彎相關規定，且現行

條文屬設計細節，已另

訂於建築物給水排水設

備設計技術規範第四章

中，爰刪除本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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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存水彎管徑不得小於本篇

第三十二條第三款表列規

定，並不得大於設備落水

口。 
三、 封水深度不得小於五公

分，並不得大於十公分。

四、 應附有清潔口之構造，但

埋設於地下而附有過濾網

者，得免設清潔口。 

第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三十四條 （清潔口）建築物

內排水系統之清潔口，其裝置

應依左列規定： 
一、 管徑一百公厘以下之排水

橫管，清潔口間距不得超

過十五公尺，管徑一二五

公厘以上者，不得超過三

十公尺。 
二、 排水立管底端及管路轉向

角度大於四十五度處，均

應裝設清潔口。 
三、 隱蔽管路之清潔口應延伸

與牆面或地面齊平，或延

伸至屋外地面。 
四、 清潔口不得接裝任何設備

或地板落水。 
五、 清潔口口徑大於七十五公

厘（包括七十五公厘）

者，其周圍應保留四十五

公分以上之空間，小於七

十五公厘者，三十公分以

上。 
六、 排水管管徑小於一百公厘

（包括一百公厘）者，清

潔口口徑應與管徑相同。

大於一百公厘時，清潔口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行條文屬排水系統之

清潔口設計細節規定，

已另訂於建築物給水排

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第

四章中，爰刪除本條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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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徑不得小於一百公厘。

七、 地面下排水橫管管徑大於

三百公厘時，每四十五公

尺或管路作九十度轉向

處，均應設置陰井代替清

潔口。 

第三十五條 （刪除） 第三十五條 建築物內排水系統

通氣管，其裝置應依左列規

定： 
一、 每一衛生設備之存水彎皆

須接裝個別通氣管，但利

用濕通氣管、共同通氣管

或環狀通氣管，及無法裝

通氣管之櫃台水盆等者不

在此限。 
二、 個別通氣管管徑不得小於

排水管徑之半數，並不得

小於三十公厘。 
三、 共同通氣管或環狀通氣管

管徑不得小於排糞或排水

橫管支管管徑之半，或小

於主通氣管管徑。 
四、 通氣管管徑，視其所連接

之衛生設備數量及本身長

度而定，管徑之決定應依

左表規定：（如附表） 
五、 凡裝設有衛生設備之建築

物，應裝設一支以上主通

氣管直通屋頂，並伸出屋

面十五公分以上。 
六、 屋頂供遊憩或其他用途

者，主通氣管伸出屋面高

度不得小於一‧五公尺，

並不得兼作旗桿、電視天

線等用途。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行條文屬排水系統之

通氣管設計細節規定，

已另訂於建築物給水排

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第

四章中，爰刪除本條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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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通氣支管與通氣主管之接

頭處，應高出最高溢水面

十五公分，橫向通氣管亦

應高出溢水面十五公分。

八、 除大便器外，通氣管與排

水管之接合處，不得低於

該設備存水彎堰口高度。

九、 存水彎與通氣管間距離，

不得小於左表規定：（如

附表） 
十、 排水立管連接十支以上之

排水支管時，應從頂層算

起，每十個支管處接一補

助通氣管，補助通氣管之

下端應在排水支管之下連

接排水立管；補助通氣管

之上端接通氣立管，佔於

地板面九十公分以上，補

助通氣管之管徑應與通氣

立管管徑相同。 
十一、 衛生設備中之水盆及地

板落水，如因裝置地點

關係，無法接裝通氣管

時，得將其存水彎及排

水管之管徑，照本編第

三十二條第三款及第五

款表列管徑放大兩級。

第三十六條 （刪除） 第三十六條 建築物排水中含有

油脂、沙粒、易燃物、固體物

等有害排水系統或公共下水道

之操作者，應在排入公共排水

系統前，依左列規定裝設截留

器或分離器： 
一、 餐廳、旅館之廚房、工

廠、機關、學校、俱樂部

一、 本條刪除。 
二、 有關截留器或分離器等

等相關設計技術及基準

之相關規定，已納入建

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

技術規範第四章中，爰

刪除本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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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類似場所之附設餐廳之

水盆及容器落水，應裝設

油脂截留器。 
二、 車輛修理保養場應設油料

分離器。 
三、 營業性洗衣工廠之截留

器，應加裝易於拆卸之金

屬過濾罩，罩上孔徑之小

邊不得大於十二公釐。 
四、 以玻璃為容器之工廠必須

裝設截留器以阻止玻璃碎

片流入公共排水系統。 
五、 砂或較重固體之截留器，

其封水深度不得小於十五

公分。 
六、 截留器應設通氣管。 
七、 截留器應裝置在易於保養

清理之位置。 

（刪除） 第二節 衛生設備 一、 節名刪除。 
二、 因本章涉及給水排水系

統、衛生設備及污水處

理等相關規定，為避免

因節名稱混淆規定內

容，爰刪除節次等文字

以資明確。 

第三十七條 建築物裝設之衛生

設備數量不得少於下表規定：

（如附表） 

第三十七條 建築物裝設之衛生

設備數量不得少於下表規定：

（如附表） 

一、 因候船室性質與車站、

航空站相同，宜適用相

同之標準。並因應小型

車站、航空站及候船室

之設置需求，避免資源

浪費及管理簡化，將原

設置標準再予細分，並

調降航空站及候船室之

面積計算標準及規定得

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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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定之使用人數計

算，以符實際，爰修正

附表車站、航空站設置

標 準 及 附 表 說 明

（六）。 
二、 現行辦公廳建築物之面

積計算標準過高，爰修

正附表說明（二）規

定，以符實際。 
三、 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一百三十八條 建築物為收容

第一類電信事業之電信設備，

供建築物用戶自用通信之需

要，配合設置單獨電信室時，

其面積應依建築物電信設備及

空間設置使用管理規則規定辦

理。 
建築物收容前項電信設備

與建築物安全、監控及管理服

務之資訊通信設備時，得設置

設備室，其供電信設備所需面

積依前項規則規定辦理。 

第一百三十八條 建築物為收容

第一類電信事業之電信設備，

供建築物用戶自用通信之需

要，配合設置單獨電信室時，

其面積應依建築物電信設備及

空間設置使用管理規則規定辦

理。但建築物內設有設備室與

其他設備共用並設置獨立門鎖

者，其供電信設備所需面積由

建築物起造人與提供相關電信

服務之當地第一類電信事業共

同協商之。 

一、 為因應行政院核定「數

位匯流發展方案」有關

加速推動我國光纖網路

建設，將光纖列入一定

規模以上建築物建造時

必備之電信線路之一，

並考量新世代建築所建

構之佈線系統需整合傳

統電信、寬頻網路、家

庭網路、建築物監控管

理系統、視訊系統及數

位家庭服務等資訊通信

設備，爰增訂第二項設

置設備室之規定。 
二、 有關電信室之管制措施

及面積與第一款電信事

業共同協商之規定屬電

信法之管理範疇且已有

相關規定，建築技術規

則無需重複規定，爰刪

除但書規定。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 建築物得

依下列規定設置中央監控室： 
一、 四周應以不燃材料建造之

牆壁及門窗予以分隔，其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監控建築物設備系統

及管理安全，建築物得

設置中央監控室，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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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牆面及天花板，以不

燃材料裝修為限。 
二、 應具備下列設備之監視、

控制及管理功能： 
(一) 電氣、電力設備。 
(二) 消防安全設備。 
(三) 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 
(四) 緊急昇降機及昇降設

備。 
(五) 連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六) 空氣調節設備。 
(七) 門禁保全設備。 
(八) 其他必要之設備。 

前項中央監控室屬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一百六十二條規定

所稱之機電設備空間，並得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八十二

條、第二百五十九條及前條規

定之中央管理室、防災中心及

設備室合併設計。 

訂中央監控室之設置位

置、防火性能、空間規

模、設備系統及其他燃

氣設備、瓦斯緊急遮斷

設備等必要之設備。 
三、 考量整合地下建築物之

中央管理室、高層建築

物之防災中心及設備

室，以提高空間之有效

利用，於第二項增訂得

合併設計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修正附表 
（刪除） 

 
修正說明： 
一、本條刪除。 
二、 現行條文屬排水管徑及坡度之設計細節規定，已另訂於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第

四章中，爰刪除本附表。 

 
第三十五條 修正附表 
（刪除） 

 
修正說明： 
一、本條刪除。 
二、 現行附表屬排水系統之通氣管設計細節規定，已另訂於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第

四章中，爰刪除本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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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修正附表 

建築物種類 大便器 小便器 洗面盆 浴缸或淋浴 

一 住宅、 
集合住宅 

每一居住單位一個。  每一居住單位一個。 
每一居住單位

一個。 

二 小學、 
中學 

男子：每五十人一個。 
女子：每十人一個。 

男子：每三

十人一個 
每六十人一個。  

三 其他學校 男子：每七十五人一個。 
女子：每十五人一個。 

男子：每三

十人一個 
每六十人一個。  

四 辦公廳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十五 一 一 一 一至十五 一 

十六至三十五 一 二 一 十六至三十五 二 

三十六至五十五 一 三 一 三十六至六十 三 

五十六至八十 一 三 二 六十一至九十 四 

八十一至一一○ 一 四 二 九十一至一二五 五 

一一一至一五○ 二 六 三   
超過一百五十人時，以人數

男女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

男子一百二十人男用增加一

個，每增加女子三十人女用

增加一個。 

超過一百五

十人時，每

增加男子六

十人增加一

個。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時，

每增加四十五人增加一

個。  

五 工廠、倉

庫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一百人以下時，每十人

一個，超過一百人時每

十五人一個。 

在高溫有毒害

之工廠每十五

人一個。 
一至二十四 一 一 一 

二十五至四十九 一 二 一 

五十至一○○ 一 三 二 

超過一百人時，以人數男女

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

一百二十人男用增加一個，

每增加女子三十人女用增加

一個。 

超過一百人

時，每增加

男子六十人

增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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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宿舍 男子：每十人一個，超過十

人時，每增加二十五人，增

加一個。 
女子：每六人一個，超過三

十人時，每增加十人增加一

個。 

男子：每二

十 五 人 一

個，超過一

百 五 十 人

時，每增加

五十人增加

一個。 

每十二人一個，超過十

二人時，男子每增加二

十人增加一個，女子每

增加十五人增加一個。 

每八人一個，

超過一百五十

人，每增加二

十 人 增 加 一

個。女子宿舍

每三十人增加

浴缸一個。 

七 戲院 
演藝場 
集會堂 
電影院 
歌廳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一○○ 一 五 二 一至二○○ 二 

一○一至二○○ 二 十 四 二○一至四○○ 四 

二○一至三○○ 三 十五 六 四○一至七五○ 六 

三○一至四○○ 四 二十 八   
超過四百人時，以人數男女

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

一百人男用增加一個，每增

加女子二十人女用增加一

個。 

超過四百人

時，每增加

男子五十人

增加一個。

超過七百五十人時，每

增加三百人增加一個。 

 

八 車站 
航空站 
候船室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五○ 一 二 一 一至二○○ 二 

五十一至一○○ 一 五 二 二○一至四○○ 四 

一○一至二○○ 二 十 二 四○一至六○○ 六 

二○一至三○○ 三 十五 四   
三○一至四○○ 四 二十 六   
超過四百人時，以人數男女

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

一百人男用增加一個，每增

加女子二十人女用增加一

個。 

超過四百人

時，每增加

男子五十人

增加一個。

超過六百人時，每增加

三百人增加一個。 

 

九 其他供公

眾使用之

建築物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五十 一 二 一 一至十五 一 

五十一至一○○ 一 四 二 十六至三十五 二 

一○一至二○○ 二 七 四 三十六至六十 三 

    六十一至九十 四 

    九十一至一二五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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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二百人時，以人數男女

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

一百二十人男用增加一個，

每增加女子三十人女用增加

一個。 

超過二百人

時，每增加

男子六十人

增加一個。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時，

每增加四十五人增加一

個。  

說明： 
一、 本表所列使用人數之計算，應依下列規定： 
 (一) 小學、中學及其他學校按同時收容男女學生人數計算。 
 (二) 辦公廳之建築物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一人計算。 
 (三) 工廠、倉庫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一人計算或得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投資計畫

或設廠計畫書等之設廠人數計算；無投資計畫或設廠計畫書者，得由申請人檢具預定設廠

之製程、設備及作業人數，送請工業主管機關檢核後，以該作業人數計算。 
 (四) 宿舍按固定床位計算，且得依宿舍實際男女人數之比例調整之。 
 (五) 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按固定席位數計算；未設固定席位者，按觀眾席面

積每平方公尺一．二人計算。 
 (六) 車站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四人計算，航空站、候船室按營業及等候空間

面積每平方公尺○．二人計算；或得依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車站、航空站、候

船室使用人數（以每日總運量乘以○．二）計算之。 
 (七) 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平方公尺○．二人計算。 
 (八) 本表所列建築物人數計算以男女各占一半計算。但辦公廳、其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工

廠、倉庫、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車站及航空站，得依實際男女人數之

比例調整之。 
二、 依本表計算之男用大便器及小便器數量，得在其總數量不變下，調整個別便器之數量，但大

便器數量不得為表列個數二分之一以下。 

 
修正說明： 
一、 因候船室性質與車站、航空站相同，宜適用相同之標準。並因應小型車站、航空站及候船室

之設置需求，避免資源浪費及管理簡化，將原設置標準再予細分，並調降航空站及候船室之

面積計算標準及規定得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使用人數計算，以符實際，爰修正附

表車站、航空站設置標準及附表說明(六)。 
二、現行辦公廳建築物之面積計算標準過高，爰修正附表說明(二)規定，以符實際。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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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現行附表 

衛生設備 存水彎管徑（公厘） 設備單位 

浴室包括浴缸及淋浴、洗臉盆、大便器 
大便器用沖水箱 6 
大便器用沖水箱 8 

浴缸（不論有無淋浴） 
38 2 
50 3 

洗臉盆 
32 1 
38 2 

淋浴池（家庭用） 50 2 
淋浴頭（公共用，每個）  3 

小便器 
掛牆式 38 4 
立式 50 4 

大便器 
沖水箱 76 4 
沖水閥 76 8 

下身盆 38 3 

廚房水槽 
家庭用 38 2 
營業用 38 3 

廚房水槽附食

物處理器 
家庭用 38 3 
營業用 38 4 

洗碗機（家庭用） 32 2 
飲水器 25 1/2 
地板落水 50 1 
洗衣槽（一或二槽） 38 2 
洗手臺（每個水喉） 38 2 

水盆 

牙醫用嗽口盂或水盆 32 1 
醫院用 38 3 
拖布盆 

76 3 
（標準存水彎） 
拖布盆 

50 2 
（P 存水彎） 

 
存水彎管徑 
（公厘） 

32 以下 38 50 63 76 100 

設備單位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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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管徑 
（公厘） 

最大設備單位 

橫支管 
三層樓以下建築物 

或容納三支橫支管之立管 
四層以上建築物 

立管 每一樓層或一支橫支管

32 1 2 2 1 
38 3 4 8 2 
50 6 10 24 6 
65 12 20 42 9 
75 20※ 30 60 16※ 
100 160 240 500 90 
125 360 540 1100 200 
150 620 960 1900 350 
200 1400 2200 3600 600 
250 2500 3800 5600 1000 
300 3900 6000 8400 1500 
350 7000    

註：表內有「※」者表示不得超過二個大便器「△」表示不得超過六個大便器） 
 
 
表二 

橫主管 

管徑 
（公厘） 

設備單位最大容納量 
坡度 

 1/200 1/100 1/50 1/25 
50   21 26 
65   24 31 
75  20※ 27※ 36※ 
100  180 216 250 
125  390 480 575 
150  700 840 1,000 
200 1,400 1,600 1,920 2,300 
250 2,500 2,900 3,500 4,200 
300 3,900 4,600 5,600 6,700 
380 7,000 8,300 10,000 12,000 

註：表內有「※」者表示不得超過二個大便器「△」表示不得超過六個大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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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現行附表 

排水管管徑 
（公厘） 

設備單位 

通氣管管徑（公厘） 

32 38 50 63 75 100 125 150 200

通氣管最大長度（公尺） 

32 2 9         
38 8 15 45        
38 10 9 30        
50 12 9 22 60       
50 20 7 15 45       
63 42  9 30 90      
75 10  9 30 60 180     
75 30   18 60 150     
75 60   15 24 120     
100 100   10 30 78 300    
100 200   9 27 75 270    
100 500   6 21 54 210    
125 200    10 24 105 300   
125 500    9 21 90 270   
125 1100    6 15 60 210   
150 350    7 15 60 120 390  
150 620    4 9 37 90 330  
150 960     7 30 75 300  
150 1900     6 21 60 210  
200 600      15 45 150 390
200 1400      12 30 120 360
200 2200      9 24 105 330
200 3600      7 18 75 240
250 1000       22 37 300
250 2500       15 30 150
250 3800       9 24 105
250 5600       7 18 75

表內長度為通氣管總長度，其中僅有百分之二十可用於水平通氣管 
 

存水彎至通氣管距離（公分） 77 106 152 183 305

排水管管徑（公分） 32 38 50 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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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現行附表 

建築物種類 大便器 小便器 洗面盆 浴缸或淋浴 

一 住宅、 
集合住宅 

每一居住單位一個。  每一居住單位一個。 
每一居住單位

一個。 

二 小學、 
中學 

男子：每五十人一個。 
女子：每十人一個。 

男子：每三

十人一個 
每六十人一個。  

三 其他學校 男子：每七十五人一個。 
女子：每十五人一個。 

男子：每三

十人一個 
每六十人一個。  

四 辦公廳 人數 男 女 個數 人數 個數 

 

1-15 1 1 1 1-15 1 

16-35 1 2 1 16-35 2 

36-55 1 3 1 36-60 3 

56-80 1 3 2 61-90 4 

81-110 1 4 2 91-125 5 

111-150 2 6 3   
超過一百五十人時，以人數

男女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

男子一百二十人男用增加一

個，每增加女子三十人女用

增加一個。 

超過一百五

十人時，每

增加男子六

十人增加一

個。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時，

每增加四十五人增加一

個。  

五 工廠、倉

庫 
人數 男 女 個數 一百人以下時，每十人

一個，超過一百人時每

十五人一個。 

在高溫有毒害

之工廠每十五

人一個。 
1-24 1 1 1 

25-49 1 2 1 

50-100 1 3 2 

超過一百人時，以人數男女

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

一百二十人男用增加一個，

每增加女子三十人女用增加

一個。 

超過一百人

時，每增加

男子六十人

增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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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宿舍 男子：每十人一個，超過十

人時，每增加二十五人，增

加一個。 
女子：每六人一個，超過三

十人時，每增加十人增加一

個。 

男子：每二

十 五 人 一

個，超過一

百 五 十 人

時，每增加

五十人增加

一個。 

每十二人一個，超過十

二人時，男子每增加二

十人增加一個，女子每

增加十五人增加一個。 

每八人一個，

超過一百五十

人，每增加二

十 人 增 加 一

個。女子宿舍

每三十人增加

浴缸一個。 

七 戲院 
演藝場 
集會堂 
電影院 
歌廳 

人數 男 女 個數 人數 個數 

 

1-100 1 5 2 1-200 2 

101-200 2 10 4 201-400 4 

201-300 3 15 6 401-750 6 

301-400 4 20 8   
超過四百人時，以人數男女

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

一百人男用增加一個，每增

加女子二十人女用增加一

個。 

超過四百人

時，每增加

男子五十人

增加一個。

超過七百五十人時，每

增加三百人增加一個。 

 

八 車站 
航空站 

人數 男 女 個數 人數 個數 

 

1-100 1 5 2 1-200 2 

101-200 2 10 2 201-400 4 

201-300 3 15 4 401-600 6 

301-400 4 20 6   
超過四百人時，以人數男女

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

一百人男用增加一個，每增

加女子二十人女用增加一

個。 

超過四百人

時，每增加

男子五十人

增加一個。

超過六百人時，每增加

三百人增加一個。 

 

九 其他供公

眾使用之

建築物 

人數 男 女 個數 人數 個數 

 

1-50 1 2 1 1-15 1 

51-100 1 4 2 16-35 2 

101-200 2 7 4 36-60 3 

    61-90 4 

    91-1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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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二百人時，以人數男女

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

一百二十人男用增加一個，

每增加女子三十人女用增加

一個。 

超過二百人

時，每增加

男子六十人

增加一個。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時，

每增加四十五人增加一

個。  

說明： 
一、 本表所列使用人數之計算，應依下列規定： 
 (一) 小學、中學及其他學校按同時收容男女學生人數計算。 
 (二) 辦公廳及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二人計算。 
 (三) 工廠、倉庫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一人計算或得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投資計畫

或設廠計畫書等之設廠人數計算；無投資計畫或設廠計畫書者，得由申請人檢具預定設廠

之製程、設備及作業人數，送請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檢核後，以該作業人數計算。 
 (四) 宿舍按固定床位計算，且得依宿舍實際男女人數之比例調整之。 
 (五) 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按固定席位數計算；未設固定席位者，按觀眾席面

積每平方公尺一．二人計算。 
 (六) 車站、航空站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四人計算。 
 (七) 本表所列建築物人數計算以男女各占一半計算。但辦公廳、其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工

廠、倉庫、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車站及航空站，得依實際男女人數之

比例調整之。 
二、 依本表計算之男用大便器及小便器數量，得在其總數量不變下，調整個別便器之數量，但大

便器數量不得為表列個數二分之一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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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 作業廠房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受前

條第一項單層樓地板面積之限

制： 
一、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四月十

三日以前完成地籍分割之

建築基地，符合直轄市、

縣（市）畸零地使用規

定，其可建之單層樓地板

面積無法符合前條第一項

規定。 
二、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四月十

三日以前申請建造執照並

已領得使用執照之合法工

廠建築物，作業廠房單層

樓地板面積不符前條第一

項規定者，於原建築基地

範圍內申請改建或修建。 
三、 原建築基地符合前條第一

項規定，其中一部經劃設

為公共設施用地致剩餘基

地無法符合規定，或建築

基地上之建築物已領有使

用執照，於重新申請建築

執照時，因都市計畫建蔽

率變更致無法符合規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二百七十一條

第一項自九十九年七月

一日施行迄今，迭有因

都市計畫變更、劃設為

公共設施用地或情況特

殊等不可歸責於土地所

有權人之事由，致無法

符合該項單層樓地板面

積檢討之規定而無法建

築者，為保障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益及公平、合

法之使用，爰增訂不受

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

單層樓地板面積限制之

規定。 
三、 按內政部八十二年八月

十六日台內營字第八二

七二六九二號函，及九

十二年七月二十二日內

授營建管字第○九二

○○八八○一九號函釋

略以：「八十二年四月

十二日『工廠類建築物

基本設施及設備標準』

發布施行前，已依法完

成分割之單一基地，且

符合直轄市、縣市畸零

地使用條例或規則規

定，可建之建築面積無

法達到單層作業廠房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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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面積一百五十平方

公尺規定時，得以立體

垂直方式核計檢討」，

爰據以增訂第一款；又

考量法律關係之安定

性，第二款明定八十二

年四月十四日「工廠類

建築物基本設施及設備

標準」生效前，申請建

造執照並已領得使用執

照之合法工廠建築物，

亦得適用之規定。 
四、 原建築基地符合前條第

一項規定，惟經劃設為

公共設施用地，或因都

市計畫建蔽率變更，致

無法符合規定者，因皆

屬不可歸責於土地所有

權人之事由，爰增訂第

三款。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26 日 

原民企字第 1020034971 號 

主  旨：102 年度阿美族及噶瑪蘭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第 1 次公告。 
依  據：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6 款。 
公告事項： 

一、 公告機關：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102 年度阿美族及噶瑪蘭族歲時祭儀第 1 次公告放假日期詳如附表。 

主任委員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